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

沪农职院（科）〔2017〕24号


关于开展2017年度教科研工作量统计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2017年度学院教科研工作量统计工作已经开始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，请各部门按通知要求组织好统计工作。

一、统计起止时间

此次教科研工作量统计起止时间为 2017年1月1日～2017年12月31日。

二、统计范围

统计范围主要包括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论文、教材及专著、教科研成果获奖（含校内教科研成果奖）、专利、学术报告、校外课题与项目（包括主持或参与协作的项目）等。本次统计结果将作为学院审核确认教职工教科研工作量的依据，纸质填报与网上填报必须保持一致。
三、填报方式

2017年教科研工作量统计采取纸质填报与网上填报同时进行的方式。
1．纸质填报：教职工将附件1-5的电子版填写完整后发给系部秘书汇总，由本人在纸质汇总表上签字确认，并附上个人佐证材料复印件，原件由系部负责审核。

2．网上填报：

登录方式一：直接输入网址http://172.16.201.140/business/login.jsp（校内）进入登录页面；

登录方式二：通过学院主页“数字化校园”平台进入，在左侧“我的应用”中添加“科研系统”。
初次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均为教师工号，如在校外登录，需要使用VPN。登录后请尽快修改个人密码并完善个人资料，可参照《学院教科研管理系统教师使用手册》。
四、注意事项

提交佐证材料时，纸质填报须附佐证材料复印件，原件由系部负责审核；网上提交的佐证材料需要上传原件扫描件。佐证材料主要包括：

（1）发表论文需要提供的材料：主要包括期刊封面、封底、目录及相关内页（如果是被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，可以直接在知网上下载该篇文章打印以及在教科研管理系统中上传，上传附件格式可以是pdf、jpg、zip等，每个附件最大不能超过30M，如果附件超过30M，可以分几个文件上传）；

（2）著作及教材：主要包括封面、封底、序言中关于本书编写分工的部分，并注明本人编写的页码范围和字数；

（3）教科研成果奖：主要包括获奖证书或相关发文文件（含校内教科研成果奖）；

（4）专利成果须附专利证书扫描件；

（5）省市级以上学术报告：主要包括会议通知、报告内容、会议报道等相关材料；

（6）校外课题与项目须附课题申报书、任务书或二级合同。

五、填报与提交时间

因教育部科技司、社科司2017年高校科技/社科统计工作需要，时间紧迫，请各位教师于2018年1月15日前完成填报，各系部于1月18日前将汇总表（附件1-5）打印后经系部领导签字盖章，统一报至科研处，电子版发至科研处邮箱kyc@shafc.edu.cn。
联系人：贾老师（综合楼915室）；联系电话：67722763（分机6763）。
附件1：2017年度论文发表情况统计表

附件2：2017年度教材（含校本教材及其他教学参考书）、专著出版情况统计表

附件3：2017年度教科研成果获奖（包括专利）情况统计表

附件4：2017年度在省市级以上学术会议作学术报告情况统计表

附件5：2017年度申请到的校外课题与项目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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